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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对印度提交的决定草案中关于设立一个常设 
履约机构的提案所涉法律问题的说明 

 
1. 乙委员会在审议议程项目 5.3.1 时，讨论了与遵守公约有关的问题。履约问题可能以
不同方式出现。有缔约方提议设立一个常设履约机构。秘书处被要求从修正公约的角度
就该项提案所涉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2. 关于设立这一机构是否需要像第 28 条所规定的那样修正公约的问题，事关法律、政
策和事实。  

3. 按照基本定义，修正指的是同意对文书进行修改。但从法律角度而言，一项修正案
构成相当实质性的改变，需要经过正式修正文书程序适当通过。 

4. 修改条约提案是对文书稍作更改，还是构成重大调整，可能并不明显。只涉及行政
或技术问题的修改不需经过正式修正程序，因为根据条约的现有规定即可授权或委托作
出这样的修改。而如果一项修改作为条约缔约方的一项国内问题，需要国家立法机构或
议会像对待条约本身一样予以批准或授权，则需经过正式修正程序。  

5. 因此，在对待设立一个常设履约机构的提案所涉的法律问题以及较一般性的遵守公
约问题时，各缔约方除了考虑关于修正案的第 28 条之外，还不妨考虑公约的其它一些有
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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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些条款包括：关于报告和信息交换的第 21 条；关于缔约方会议的第 23 条（特别
是根据第 5(f)条设立附属机构的权力和根据第 5(g)条行使的其它权力）；以及第 27 条（见
下文的进一步论述）。 

7. 例如，乙委员会讨论的设立一个常设履约机构问题，是应被适当理解为与处理和审
查根据第 21 条所提交的报告有关的行政事项呢？还是应将其理解为第 23(5)(f)条授权的
“为实现本公约的目标所需的”附属机构？ 

8.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在公约框架内这一机构的职能和作用。随着进一步审议其
作用，所涉法律问题的结论可能会变得较为清楚。 

9. 关于第 27 条，如果两个或多个缔约方对框架公约的解释或适用范围产生争端，自然
就会出现履约问题。根据公约第 27 条第 1 款的规定，缔约方应寻求通过其自行选择的不
具约束力的各种和平手段解决其争端。 

10. 第 27 条第 2 款规定，对未能根据第 1 款解决的争端，缔约方可以接受强制性的特别
仲裁来解决争端。这种特别仲裁应按照缔约方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程序进行。 

11. 第 27 条提及的程序尚未获得通过。因此，缔约方会议不妨考虑是否愿意要求秘书处，
或是否愿意设立一个专家工作组，在考虑到其它国际公约有关先例的情况下，根据第 27
条拟定强制性仲裁程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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